
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一年級新生入學審核說明及作業進度表 
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    依據花蓮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100018464B號函，核定本校為 110學年度新生分發入學額滿學校，

將依規定進行新生入學審核作業。本校 110學年度一年級新生共招收 5 班，每班 29 名（含安置生），

謹定於 3月 29 日（一）、3月 30日（二）8：00~16：00 辦理新生入學審核之收件，請您攜帶本校寄

發之審核通知書及順位證明文件於規定時間送至本校，由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統一辦理審核。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☆本校新生入學作業進度表如下： 

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

110 年 3 月 19 日（五）前 
寄發審核通知書 

〈寄至設籍地〉 

1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， 

設籍本校學區之學齡兒童才會收到。 

110 年 3 月 29 日（一） 

      3 月 30 日（二） 

繳交各項順位證明文件 

〈詳見審核通知書〉 

上午 8：00 至下午 4：00 

地點：在本校 1 樓會議室 

110 年 4 月 12 日（一） 

下午 4：00 前 

公告第一次新生入學資料審

核排序 

公告本校網站、校門口穿堂及教育處網站 

（校長召集審查委員召開入學審查委員

會） 

110 年 4 月 14 日（三） 

4 月 15 日（四） 

新生家長檢具戶籍及居住事

實等證明資料申請複核及補

件。 

上午 8：00 至中午 12：00 

地點：在本校教務處辦公室 

110 年 4 月 16 日（五） 

下午 4：00 前 

公告第二次新生入學資料審

核排序（寄發入學通知書及

額滿轉介單） 

公告本校網站、校門口穿堂及教育處網站 

（校長召集審查委員召開入學審查委員

會） 

110 年 4 月 29 日（四） 

4 月 30 日（五） 
本校新生報到 

4 月 29 日（四）8：00～16：00 

4 月 30 日（五）8：00～12：00 

4 月 30 日中午 12 點開始缺額遞補 

（依第二次新生入學資料審核排序通知） 

地點：在本校 1 樓會議室 

※若未獲錄取，請家長於 5 月 10 日至 5

月 11 日帶著本校寄發的額滿轉介通知書

至其他未額滿的學校或戶籍所屬自由學

區未額滿學校報到，且無須再遷移戶籍。 

 

☆參加審核者請準備以下文件：（1、2 項為必備，3 項沒有者不用繳交） 

1.本校寄出的入學「審核通知書」。 

2.三個月內「詳細記事之戶籍謄本」或「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與影本一份」（正本驗畢歸還） 

3.順位證明文件： 

（1）第一順位：設籍於學區內自有住宅者，請繳交「房屋所有權狀」或「建物謄本影本」或「未登記建 

物基地號勘查證明併同稅籍證明」影本（正本驗畢歸還），房屋持有人須為新生父母、祖 

父母、外祖父母或法定監護人。 

（2）第二順位：戶籍暫寄本縣各鄉鎮市公所（或戶政事務所）個案，經查證確有居住事實者。 

（3）第三順位：設籍於學區內，僅繳交戶籍謄本而無法取得以上證明文件者。 

註：以上入學排序按各款規定依序核准，但同一順位新生屬列冊低收、中低收入戶或父母（法定監護人）

一方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者或與新生設籍同一戶之胞兄、姊（二親等）就讀於本校（限 1 至 5 年級

在籍生）優先入學。 


